
潮州市工业和

潮工信 匚⒛⒛〕36号

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关于开展 ⒛⒛ 年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
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凤泉湖高新区管委会,各县 (区 )工信主管部门,市直有关

企业 :

为贯彻落实 《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(⒛15—2025

年 )》,在各行业树立智能制造典型标杆,把智能制造打造成

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,根据广东省工业和信
`惑
化

厅 《关于开展⒛⒛年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

通知》(粤工信装各函〔⒛20〕 4u号 )的 文件要求,我局组

织开展⒛⒛年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组织申报工作。现

就有关事项如下 :

-、 申报基本条件

(一 )项 目实施单位在广东省境内依法注册,具有独立



企业法人资格,运营和财务状况良好。

(二 )项 目技术上处于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,示 范

项目使用的装各和系统自主安全可控。

(三 )项 目符合 《广东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要素条

件》中相应类别的具体要求。

(四 )项 目在降低运营成本、缩短产品研制周期、提高

生产效率、降低产品不良品率、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等方面

已经取得明显成效,并持续提升,具有良好的增长性。

(五 )项 目智能制造模式在全行业具有示范意义和推广

价值,项 目单位愿意主动配合总结经验,推广模式。

(六 )项 目已经建成或基本建成,并取得明显成效,未

完工项目应于⒛⒛年 12月 前完工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(一 )申 请试点示范的企业参照 《广东省智能制造试点

示范项目实施方案》(附件 1)和 《广东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

项目要素条件》(附件 2),认真填写 《广东省智能制造试点

示范项目申报书》(附件 3),并按要求准各相关证明材料 ,

一式四份装订成册后送当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。

(二 )各县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进行真实性审查、

初步符合性审查并择优推荐。优先推荐基础条件好、成长性

强、符合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要求、在一个企业中开展多

种类别试点示范的项目,并按推荐项目的优先顺序填报广东

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汇总表 (附件 4)。

(三 )各县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请于⒛⒛年 5月



⒛ 日前将申报书一式四份 (含 电子版 )以及汇总表报送我局

(装各与材料工业处 )。

附件 :1、 广东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;

2、 广东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要素条件 ;

3、 广东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申报书 ;

4、 广东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汇总表。

(联 系人:装各与材料工业科,罗 松平

电 话 :2120316;传 真 :口 20330;

czgX2120316@163.COm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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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⒛⒛ 年 4月 24日 印发


